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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推動，落實各項環保措施及環境教育。 

（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校園季節性流感防疫訂定相關停課標準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15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3-72） 

徐委員就校園季節性流感防疫訂定相關停課標準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因應季節性流感疫情訂定停課標準一案，經本部於本（105）年 3 月 1 日召開衛生福利部

傳染病諮詢會流感防治組會議，並邀集教育部與會討論，考量目前流感疫苗確實具有保護力

，且今年國小學童疫苗接種率逾 7 成，又學童非重症主要發生族群，再加上相關研究顯示停

課對流感疫情控制的效益不彰，甚而負面影響大於正面效應，因此決議不建議以停課為防治

手段。另請教育部加強校園流感防治，包括宣導個人衛生防護及生病不上課之必要性，以及

注意避免傳染給家中的流感高風險族群。 

二、本部將持續推動學童接種流感疫苗，嚴密監測疫情發展，適時調整防疫作為，並與教育部攜手

合作，共同推動校園防疫工作，維護學童健康。 

（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學生於註冊後因故辦理休、退學之退費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15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3-62） 

黃委員就學生於註冊後因故辦理休、退學之退費問題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現行大專校院學生因故辦理休、退學之退費問題係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辦理，

依據該法第 15 條規定：「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學校應依其申請離校日期為註冊日

、上課（開學）日前後及其上課日數，按比率辦理退費。前項退費最低比率，依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附表二）之規定。但學校得衡酌學生經濟情況、修業條件及作業方式

，酌予調高退費金額。」 

二、因學校於註冊日後即為學生保留學籍，並受限於總量管制，無法因學生休、退學再遞補新生，

其教學成本無法由其他學生攤提，爰應由休、退學者負擔部分費用。另上開規定係訂定休、

退學最低的退費比率限制，學校如考量學生經濟情況、修業條件及作業方式等條件，退予學

生更多費用或全額退費，本部亦樂觀其成。 

三、為使學生及家長充分了解休、退學退費相關規定，本部將函請各校應加強宣導退費時間、比例

等相關規範，發給繳費通知時充分告知；並商請學校得衡酌學生經濟情況、修業條件及作業

方式等因素酌予調高退費金額，降低負擔。 

（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一綱多本政策加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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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負擔，且學校考試範圍超出其一綱多本使用版本之爭議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15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3-63） 

黃委員就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一綱多本政策加重家長負擔，且學校考試範圍超出其一綱多本

使用版本之爭議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沿革與目的： 

(一)一綱多本之教科圖書制度源於民國 83 年 6 月 9 日立法院第 2 屆第 3 會期教育、法制、財

政三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跨黨派）之共同決定，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88 年 1

月 5 日主動修訂「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1 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

，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及同條第 2 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

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並完成三讀程序，將國民中小學教科圖

書制度由「統編制」修訂為「審定制」。 

(二)承上，國民小學自 85 學年度起，從一年級逐年將一般科目開放為審定制。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後，除延續國民小學教科圖書全面開放審定外，自 91 學年度起國民中學

所有教科圖書亦逐年開放為審定制。現行教科圖書由民間教科圖書出版公司依「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各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編纂教科圖書內容，經國家教育研

究院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依程序及內容審定，審定通過後核予執照，再由

學校選用。學校應視學校特性、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需求選擇適合之教科圖書版本。 

(三)一綱多本之教科圖書旨在去除一元化思想及意識型態；順應社會開放，符合多元民主及

教育自由化之精神；內容及形式較多元，符應學生學習差異之需要，並發展具地方特色

之教材內容及可擴大教師參與教材編審與選用之機會，有助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與課程自

主權，並增進學生多元能力等目的。 

二、貴委員所提家長反映部分學校期末考前，臨時通知考試範圍超出該校一綱多本的使用版本，致

使被迫學期末需再買一本校方新規定的他版考試範圍自修部分，說明如下： 

(一)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

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學校由教師及家長代表組成教科書評選委員會，秉持教

師專業與學生需求之原則，選擇最適合教學與學生學習的版本，故教科圖書的選用係各

校權責。 

(二)教科圖書內容乃依據課程綱要各學習階段能力指標進行編輯；據此，師生須掌握課綱「

能力指標」要意，並精讀一本教科圖書，以化解研讀「多本」教科圖書之疑慮。本部初

期推動一綱多本教科圖書政策，亦多次向各縣（市）政府宣導學校於同一學習階段選用

同一版本教科圖書，能夠降低版本銜接或能力指標重複學習之問題。倘學校於學生之同

一學習階段內更換版本時，除依據國民教育法規定，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

之外，應針對新選用版本加強備課以及進行先後版本內容分析，研擬教科圖書版本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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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與補強方案。 

(三)再者，由於參考書並非「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第 2 條所稱之教科圖

書，亦非學生必備之教材，其角色屬於輔助性質，倘教學上有補充資料或評量之需要，

應自行發展適合學生之補充教材或評量試題。由於參考書市場係供需問題所形成之市場

機制，家長需考量參考書之使用是否真能提升孩子的基本能力或僅為重複的制式練習，

避免購買過多的參考書、講義、測驗卷、評量等練習素材，造成經濟負擔。 

三、為避免學生因應考試測驗而購買多種版本教科書及使用大量參考書，造成家長經濟與學生學習

負擔，本部相關措施概述如下： 

(一)調整測驗內容：國中教育會考之各科命題皆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學習

領域的能力指標為命題依據，無論國中選用哪一版本，均不影響學生升學權益。其次，

透過成績計算以等級方式顯示，藉此改變學生分分計較之學習模式，並採標準參照模式

達到政府學力監控與提供具體學力訊息之目標。此外，本部亦持續邀請專業學科研究人

員及學者，嚴謹研發與修審國中教育會考試題內容，藉由調整測驗型態以達改善學生學

習方式。 

(二)建置「國民中學學習資源網」：本網站包含教學資源查詢系統、自主學習測驗系統及線

上討論區等，提供國中國文、數學、自然、英語、社會等五科優質題庫供教師評量參考

，並透過各科學習資源手冊中重要概念、重點整理、延伸教材等部分供學生課餘閱讀、

複習、練習使用外，還針對學生需待補強之處提供教學多媒體、相關教學網站之學習資

源連結；其次，亦增加討論區、最新消息、自動組題等功能，形塑師生互動平臺，以避

免學生過度過量學習，同時減輕家長購買參考書負擔。 

（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為洲就大學合併建立兩校溝通協調管道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157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3-56） 

林委員就大學合併建立兩校溝通協調管道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提升我國國立大學競爭力，同時於少子女化環境下提升高教資源整合效益，100 年 1 月大院

提案修正大學法第 7 條，授予本部主導推動國立大學合併之權利，其規定本部得衡酌高等教

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學校地緣位置等條件，並輔以經費補助及行政協助方式，擬訂

國立大學合併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該國立大學執行，據此本部訂定「國立大學合併推

動辦法」，爰大學合併可分為由下而上學校主動，與由上而下政策引導 2 類。再查大院 105

年 1 月 6 日「105 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教育部（四十八）決議略以，要求本部針

對國立大學合併速度過於緩慢，做相關檢討及規劃送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合先敘明。 

二、為推動國立大學合併，本部依前開規定召開「國立大學合併推動審議會」及徵詢藝術界人士意

見後，考量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規模偏小、校務評鑑表現有待改善及位處偏僻，且倚賴政府財


